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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 海 市 教 育 委 员 会 文 件 
 

 

沪教委学〔2021〕27号 

 

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印发《上海市普通高等学校 
特殊教育学生专项经费管理办法》的通知 

 

各有关高等学校： 

为进一步规范本市普通高等学校特殊教育学生在校培养和保障

工作，支持特殊教育健康发展，我委制定了《上海市普通高等学校

特殊教育学生专项经费管理办法》（见附件，以下简称《专项经费管

理办法》）。现将《专项经费管理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请各有关高等

学校遵照执行，切实做好特殊教育学生在校培养和保障等相关工作。 

 

附件：上海市普通高等学校特殊教育学生专项经费管理办法 
 

 

上 海 市 教 育 委 员 会 

2021 年 7 月 1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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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

上海市普通高等学校特殊教育学生专项经费管理办法 

 

第一条 为加强和规范本市普通高等学校特殊教育学生专项经

费（以下简称专项经费）管理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，支持特殊教育

发展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专项经费纳入市教委部门预算管理。市教委对特教生按

照盲生（低视力学生）2.5万元每生每年、聋哑学生 0.5 万元每生每

年给予补贴，并依照各相关高校申报年度招收的特教生数进行分配。 

第三条 专项经费使用管理遵循“市级统筹、突出重点；高校实

施、规范透明”的原则。 

第四条 专项经费主要用于特教生（包括盲生（低视力学生）、

聋哑学生）培养方案研制、专业课程教学改革、教材及教学资源开

发、教学条件建设、保障体系建设、学生培养等方面。 

第五条 各高校要建立健全预算绩效管理机制，按规定科学合理

设定绩效目标，对照绩效目标做好绩效监控、绩效评价，强化绩效

结果运用，做好信息公开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。 

第六条 各高校要加强执行管理，做好基础数据的审核工作，健

全特教生管理机构；各高校要加强特教生管理工作、规范档案管理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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严格落实责任制，强化财务管理，制定本校特殊教育学生专项经费

管理办法。各高校应将专项经费的相关材料和工作情况分年度建档

备查。各高校必须严格执行国家相关财经法规和本办法的规定，对

专项经费实行分账核算，专款专用，不得截留、挤占、挪用，并自

觉接受财政、审计、纪检监察、主管部门等部门的检查和监督。 

第八条 本办法由市教委按职责负责解释。 

第九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抄送：各高等学校。 

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办公室 2021年 7月 6日印发  


